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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集宁师范学院委员会 

关于追授石岩峥同志“脱贫攻坚楷模” 

的决定 

 

石岩峥,男,汉族,1968 年 7月出生,内蒙古自治区武川县

人,1993年 8月参加工作,2002年 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,先后在集

宁师范学院党政办公室、纪委、图书馆、后勤处工作，曾任党政

办公室秘书、秘书科科长、办公室副主任，纪委副书记、监审处

副处长，图书馆党总支副书记、副馆长等职务。2016 年，他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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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上级党委的号召，被学校选派到凉城县蛮汉镇高兰家夭村和左

卫夭村参与精准扶贫工作至今。2018 年 12月 22日因突发疾病

不幸去世，年仅 50 岁。 

石岩峥同志是我校党员干部中的先进典型,是我校扶贫工作

的一面旗帜,是脱贫攻坚第一线的先锋模范。在担任扶贫驻村工

作队队员的近 3年时间里,他尽心尽责、任劳任怨,认认真真干好

组织交给的每一项工作,是“老黄牛”式好干部。他热心为农民

群众办实事办好事,村里群众有事总先想到找他,都说找他办事

放心。他积极争取村集体经济项目资金,和村委会及其他驻村工

作队队员一同组织带领群众修建豆腐坊；他挨家挨户走访贫困户,

宣传党的扶贫政策；他和乡亲们一起算贫困账、谋脱贫策,组织

动员群众发展种养殖业。在石岩峥同志和村委会以及其他驻村工

作队队员的共同努力下,近年来,左卫夭村和高兰家夭村的村容

村貌发生了很大变化,产业发展有了一定基础,群众生活有了明

显改善，扶贫工作成效显著。2017 年，石岩峥同志被当地镇政

府评为“清风干部”。 

为表彰先进、树立典型、弘扬正气,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坚定

信念、勤政务实、牢记宗旨、无私奉献,凝聚起夺取脱贫攻坚战

全面胜利的强大正能量，根据石岩峥同志生前一贯表现和先进事

迹,学校党委决定,追授石岩峥同志“脱贫攻坚楷模”称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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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党委号召,全校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以石岩峥同

志为学习的榜样,学习他信念坚定、忠诚踏实的品格；学习他牢

记宗旨、一心为民的情怀；学习他攻坚克难、恪尽职守的担当；

学习他坚持原则、公道正派的作风。要把学习石岩峥同志激发出

来的工作热情,体现在推进工作的行动上,落实到脱贫攻坚的实

践中,立足本职、扎实工作,争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党员、好干部！ 

 

  

 

中共集宁师范学院委员会           

2018 年 12 月 2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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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校党委各委员，机关党委、各党总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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